
证券代码：000736� �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4-48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曾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对我公司单独或联合参加竞拍土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该事项已于

2013

年

1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

2014

年

6

月

11

日，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房（天津）置业有限公司收到《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 在

2014

年

5

月

29

日至

2014

年

6

月

11

日天津土地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的天津市宝坻区望月路东侧，宗地编号为津宝（挂）

2013-51

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中，中房（天津）置业有限公司竞得上述地块。

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土地面积

99,013.2

平方米，容积率不小于

1.0

且不大于

1.8

，绿地率不小于

40%

，

建筑密度不大于

35%

，成交总价为

28,220

万元。

特此公告。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二〇一四年六月

2014年 6 月 12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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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4-03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

多信息

,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告

,

该等公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

、发行数量

:13,204.9992

万股

2

、发行价格

:13.20

元

/

股

3

、募集资金总额

:1,743,059,894.40

元

4

、募集资金净额

:1,702,239,894.40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3,204.9992

万股

,

该等股份将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

,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为

2017

年

6

月

13

日

(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

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此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3

日

(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2014

年

6

月

13

日股

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发行人、顺鑫农业、公司、本

公司、上市公司

指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顺鑫集团、控股股东 指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顺义区国资委 指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牛栏山酒厂 指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

鹏程食品 指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品分公司

顺鑫茂峰 指 北京顺鑫茂峰花卉物流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４

，

６９６．９６

万股面值

１．００

元的

Ａ

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德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审计、验资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

,

这些差异是因

四舍五入造成的。

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ＵＮＸ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法定代表人： 王泽

董事会秘书： 安元芝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

４３

，

８５４

万元

本次发行后

５７

，

０５８．９９９２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１２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３００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９４２０８６０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９４４３１３７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０００８６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ｘｎｙｇｆ０００８６０＠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花卉、园艺作物、水果加工；肉类、肉制品及

副产品加工与销售；种畜产品、农作物种子、蔬菜种子繁育与销售；白酒、速冻食品、配

制酒、蒸馏酒、发酵酒制造与销售；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食用油、酒、饮料；以下项目仅

限分公司经营：水产品、豆制品、蛋品加工与销售；米面制品、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

糕点、面包、调味品、调味料（半固态）、罐头（其他罐头）制造与销售；货物专项运输（冷

藏保鲜）；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花卉、园艺作物、水果种植与销售；畜

禽养殖；淡水养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物流综合业务；销售粮食、百货、机

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饲料、种苗、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国际货运代理；粮食收购；出租办公用房；仓储服务。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3

年

9

月

24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北京顺鑫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2013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北京顺鑫农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

关事宜的议案》。

(

二

)

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

年

3

月

21

日

,

顺鑫农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

获无条件通过。

2014

年

5

月

14

日

,

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462

号

),

核准本次发行。

(

三

)

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14

年

5

月

23

日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高速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

9

名特定对象共发行

132,049,

992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价格为

13.20

元

/

股。 截至

2014

年

5

月

28

日

,

主承销商已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

1,743,059,

894.40

元

,

并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4

年

5

月

29

日

,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

((2014)

京会兴

(

验

)

字第

02010005

号

)

。 根据验资报告

,

截至

2014

年

5

月

29

日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743,059,894.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40,820,000.0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1,702,239,894.40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

账户进行管理

,

专款专用。

(

四

)

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13,204.9992

万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日为

2014

年

6

月

13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

,2014

年

6

月

13

日

,

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类型

: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2

、每股面值

:

人民币

1.00

元。

3

、发行数量

:13,204.9992

万股。

4

、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20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3

年

9

月

25

日

)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13.18

元

/

股

)

的

90%,

即不低于

11.86

元

/

股。

发行人

2014

年

3

月

22

日发布公告

,

因公司

2014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即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税

)

。 该利润分配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实施完毕

,

根

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1.76

元

/

股。

顺鑫农业和中德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

,

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

优先的原则

,

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

13.20

元

/

股。

5

、募集资金金额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743,059,894.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40,820,000.0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1,

702,239,894.40

元。

6

、本次非公开发行

,

公司控股股东顺鑫集团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13

日

(

如

遇非交易日顺延

);

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此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3

日

(

如遇非交

易日顺延

)

。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1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泽

注册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

号院

1

号楼

11

层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种植业

,

养殖业及其产品加工销售

;

农业技术开发

;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

;

销售百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

出租办公用房

;

出租商业用

房

;

投资管理

;

物业管理

;

园林绿化服务

;

施工总承包

;

专业承包。

2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束行农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大厦

31

楼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

、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委派代表

:

贾晓蓉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

号

6

层

710-177

号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庹启斌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9

楼

经营范围

:

基金管理业务

,

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

。

5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重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85

号附

1

号

1

层

1-1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319,999.31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

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代销金融产品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证券业

务。

7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柯珂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2

号楼

7

层

经营范围

:

投资及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财务顾问

(

不可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

帐等专项审批的业务

,

不可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

。

8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注册资本

:109,791.0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罗楚良

注册地址

:

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

750

号

10

号楼

经营范围

:

出资人授权和委托的资产经营管理

,

项目投资与经营管理

,

投资咨询

(

不含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

);

房屋租

赁。

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霍联宏

注册地址

:

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31

、

32

楼

经营范围

: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

;

委托资金管理业务

;

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侯巍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保荐代表人

:

左刚、陈祥有

项目协办人

:

王鑫

电话

:010-59026662

传真

:010-59026670

(

二

)

发行人律师

名称

: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59

号中坤大厦

15

层

负责人

:

袁学良

经办律师

:

冯玫、刘春景

电话

:010-82653566

传真

:010-82653566

(

三

)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

: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22

层

负责人

:

王全洲

经办会计师

:

张恩军、卜晓丽

电话

:010-82250666

传真

:010-82260851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４

，

８５４

，

０２５ ４８．９９

２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３

，

３２８

，

９３１ ３．０４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７６

，

３８０ １．３６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３

，

５５５

，

１４５ ０．８１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２３

，

０５０ ０．６７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７２

，

７１０ ０．３８

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８

，

３５４ ０．３４

９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３４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２９

，

２３７ ０．３３

合计

２４８

，

７２７

，

８３２ ５６．７２

(

二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２

，

４２９

，

７８３ ３８．９８

２

国联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五矿国际信托

－

五矿信托

－

海西晟乾

１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２

，

６７０

，

４５４ ３．９７

３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４

鑫元基金

－

宁波银行

－

鑫元基金红梅花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

，

９６３

，

６３６ ２．４５

５

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

，

９０９

，

０９０ ２．４４

６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０７

，

６７５ ２．４４

７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８

新华基金

－

民生银行

－

顺鑫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

，

７７２

，

８１８ ２．４１

９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３

，

３２８

，

９３１ ２．３４

１０

新华基金

－

民生银行

－

顺鑫定增天首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１．１９

合 计

３４８

，

９６６

，

３８７ ６１．１６

(

三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除监事李宝玉和张振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846

股和

8,200

股外

,

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股数量情况未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５

，

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１３２

，

０６５

，

０２６ ２３．１４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８

，

５２４

，

９６６ ９９．９９７ ４３８

，

５２４

，

９６６ ７６．８５４

股份总数

４３８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７０

，

５８９

，

９９２ １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

,

公司控股股东为顺鑫集团

,

其持有公司

214,854,025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9%

。 顺义

区国资委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

438,540,000

股增加至

570,589,992

股

,

顺鑫集团持有公司

222,429,783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38.98%,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

顺义区国资委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二

)

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

,

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

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

,

财务

风险降低

,

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

三

)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到位后

,

将进一步改

善发行人财务状况

,

提升发行人的盈利水平

,

增强发行人的盈利能力。

(

四

)

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

,

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

,

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

理无实质影响。

(

五

)

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

;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产生影响

;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

六

)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

除顺鑫集团外

,

本次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

,

与公司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

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

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实际控制人顺义区国资委及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关系、管理

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

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

七

)

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元）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３２

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６．９８ ８．３５ ７．２９ ８．５９

注

:1

、本次发行前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

最近一年或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本次发行前股本

2

、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

最近一年或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

本次发行前股本

+

本次新增股本

)

3

、本次发行前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年末或最近一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本次发行前股本

4

、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最近一年末或最近一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前股本

+

本次新增股本

)

第三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分别出具了“

(2012)

京会兴审字

第

02010335

号”、“

(2013)

京会兴审字第

02011871

号”和“

(2014)

京会兴审字第

02010002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曾用名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更名为北京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３

，

７８９

，

４７７

，

１３８．０５ １２

，

４７９

，

５９７

，

４９０．８１ １０

，

３３２

，

８６７

，

１２２．７４

负债总计

１０

，

６１３

，

０６０

，

６４０．１０ ９

，

４９３

，

７１４

，

３５６．５３ ７

，

３３９

，

０１７

，

８０７．０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１７６

，

４１６

，

４９７．９５ ２

，

９８５

，

８８３

，

１３４．２８ ２

，

９９３

，

８４９

，

３１５．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０６１

，

４２６

，

３１７．０３ ２

，

８８５

，

５７４

，

１９９．９０ ２

，

８５４

，

２８９

，

９２２．１４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９

，

０７２

，

３５５

，

３８２．２６ ８

，

３４１

，

９５４

，

７４１．３９ ７

，

５８０

，

２０６

，

４６５．１６

营业利润

３０３

，

２２８

，

６９１．８３ ２０５

，

００１

，

７０９．０６ ３７８

，

０２２

，

９０７．８６

利润总额

３００

，

０３８

，

３３０．２１ ２０５

，

０６１

，

８２１．８２ ３７４

，

６７０

，

３９５．３５

净利润

２０４

，

６９２

，

４３４．１０ １３０

，

６０１

，

０１５．５６ ３２１

，

６１４

，

１４１．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７

，

６５４

，

２９０．２６ １２５

，

８２１

，

２６１．９８ ３０６

，

８３８

，

３１８．９７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４

，

１６３

，

７５９．７４ －２８２

，

５０５

，

０４２．４１ ２７

，

０８１

，

００２．９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６

，

４６１

，

２２０．８５ －５９０

，

０８３

，

６１６．５９ －１７３

，

１６８

，

３６２．９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８

，

６７６

，

６５６．５９ １

，

６１５

，

７７１

，

０１６．６０ ５０４

，

４２５

，

３９９．８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５０

，

９７４

，

１１７．７０ ７４３

，

１８２

，

３５７．６０ ３５８

，

３３８

，

０３９．８０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８５６

，

０２８

，

０５１．８１ ２

，

３０７

，

００２

，

１６９．５１ １

，

５６３

，

８１９

，

８１１．９１

(

二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１．０２ １．１３ １．０１

速动比率（倍）

０．２８ ０．４２ ０．４１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７３．９８ ７４．４６ ７０．１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６．９８ ６．５８ ６．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５９．３４ ５２．９２ ４９．６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０２ １．２６ １．６７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６９ ０．７３ ０．７５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１．７０ －０．６４ ０．０６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１．０３ １．６９ ０．８２

综合毛利率（

％

）

３１．２０ ２６．８２ ２５．８８

销售净利润率（

％

）

２．２６ １．５７ ４．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０７ ０．２８６９ ０．６９９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０７ ０．２８６９ ０．６９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４４８６ ０．２８１６ ０．３７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６．６４ ４．４０ １１．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６．６１ ４．３２ ５．９６

(

三

)

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

,

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３７９

，

９９２．７２ －４３０

，

９００．１１ １５０

，

４９５

，

１９４．９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４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４

，

６６９

，

４５９．６４ ３

，

１２６

，

４７２．６１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８１０

，

３６８．９０ ４９１

，

０１２．８７ －２

，

１８７

，

４４０．４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２

，

２７３．５８ １２

，

５５１．３５ －４８

，

６７７

，

５９６．５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６８

，

２０７．５２ －８８７

，

３５４．９４ －２５

，

５３９．５９

合计

９１３

，

１６４．０８ ２

，

３１１

，

７８１．７８ １４３

，

１６４

，

６１８．３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报告书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4,305.99

万元

(

含

174,305.99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之后

,

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

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１

牛栏山酒厂研发中心暨升级改造工程项

目（一期、二期）

１３１

，

５４０．００ ９３

，

２２２．５７

２

熟食产业技术升级项目

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８３．４２

３

白酒品牌媒体推广项目

１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０

，

６４０．００ １７０

，

７０５．９９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若已使用了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

,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

募

集资金将用于置换相关银行贷款或已投入自有资金。 如实际募集资金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

,

不足部

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募集专项存储相关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

并将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及

时存入专用账户

,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签署时间

:2013

年

11

月

26

日

保荐机构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期间

:

乙方对甲方的推荐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到甲方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止。

持续督导期间自甲方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开始

,

至以下日期中的较早者止

:(1)

甲方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

及其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届满之日

;(2)

甲方在甲方证券上市后与其他保荐机构签订新的保荐协议之日。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顺鑫农业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顺鑫农

业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3,204.9992

万股

,

该等股份将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

,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为

2017

年

6

月

13

日

(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

其他

8

名特定投资者此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3

日

(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公司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2014

年

6

月

13

日股

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

,

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

1

、上市申请书

;

2

、保荐及承销协议

;

3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

4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

5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6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

7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

8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9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

10

、认购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

11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1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4-03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

一

)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二

)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

澄清。

(

三

)

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

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

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

,

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八家

/

名投资者———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国联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将本次认购的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

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本次认购的股票进行锁定处

理

,

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三、保荐机构承诺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

本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承诺

: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承诺

: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

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

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1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4-03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

462

号

)

核准

,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向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顺鑫集团”

)

等九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13,204.9992

万股新股

,

发行价格为

13.2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743,059,894.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02,239,894.40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3,204.999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本总额

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438,540,000

股增加至

570,589,992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

顺鑫集团持有公司

214,854,025

股

,

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48.99%;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顺鑫

集团持有公司

222,429,783

股

,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38.98%,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需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1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4-03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顺鑫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

462

号

)

核准

,

向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顺鑫集团”

)

等九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132,049,992

股新股

,

发行价格为

13.2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743,059,894.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02,239,894.4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到账

,

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验资报告》【

(2014)

京会兴

(

验

)

字第

02010005

号

)

】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公

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

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

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

一、公司已在北京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户为

01090520500120102084757,

专户余额为

1,702,239,894.40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牛栏山酒厂研发中心暨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

一期、二期

)

、熟食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白酒品牌媒

体推广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北京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德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中德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北京银行应当配合中德证券的调查

与查询。 中德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德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左刚、陈祥有可以随时到北京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北京银

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北京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中德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北京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北京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中德证券。北京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该专户总额的

20%

的

,

公司和北京银行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德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德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德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北京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八、北京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德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德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

德证券查询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或者中德证券有权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北京银行、中德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

违约方应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责任

,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一、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

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

,

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

,

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

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

,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4-013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

单位

:

元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９１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８６４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2014

年

6

月

18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2013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三

)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2013

年年末股本总数

907,742,000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

0.91

元

(

含税

)

的

比例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

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645

元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82,604,522

元。

1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2]85

号

)

》有关规定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5%

。 按照该通知规定

,

公司将先按

5%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每股派发现金

0.08645

元。

2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

,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规定

,

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本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0.0819

元派发现金红利。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

0.091

元。

三、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2014

年

6

月

18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4

年

6

月

17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

一

)

本次现金红利发放

,

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二

)

公司股东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发放。

六、有关咨询办法

(

一

)

咨询地点

:

公司投资管理部。

(

二

)

联系人

:

刘先生

;

(

三

)

联系电话

:023-62803632;

(

四

)

联系传真

:023-62909387

七、备查文件目录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428� � �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2014-019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5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４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吨）

９８１

，

４７４ －２０４

，

６８３ －１７．３ ５

，

４６６

，

０１３ －５１５

，

３５５ －８．６

周转量（千吨海里）

５

，

９３７

，

８０１ －１

，

８０９

，

７９９ －２３．４ ３３

，

４３５

，

３７９ －２

，

２１１

，

７７５ －６．２

营运率（

％

）

９８．７ －０．４ －０．４ ９８．６ －０．２ －０．２

航行率（

％

）

５５．１ １．８ ３．４ ５７．１ ４．３ ８．１

载重率（

％

）

６０．０ ２．５ ４．３ ５８．３ ０．４ ０．７

燃油单耗 （千克

／

千吨

海里）

６．４ －１．１ －１４．７ ７．３ ０．１ １．４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４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３１０

，

３３６ －２１９

，

０５２ －４１．４ ２

，

１１０

，

００７ －６０１

，

１８５ －２２．２

杂货船

２５７

，

９５４ ３８

，

７６３ １７．７ ９５３

，

８９８ －４００

，

３１５ －２９．６

重吊船

１２７

，

２３０ ２０

，

７９８ １９．５ ６８５

，

１６０ １８４

，

２３２ ３６．８

半潜船

４２

，

７４７ －８

，

４８７ －１６．６ ２３９

，

５０８ ８８

，

４８７ ５８．６

汽车船

１９

，

３９８ ２

，

８７３ １７．４ １４３

，

０２８ ２５

，

３９８ ２１．６

滚装船

０ －１６

，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１

，

８１４ －１８

，

０４２ －３０．１

木材船

１１１

，

１７７ ２

，

６２９ ２．４ ６４３

，

９５５ １１７

，

２９９ ２２．３

沥青船

１１２

，

６３２ －２５

，

９０７ －１８．７ ６４８

，

６４３ ８８

，

７７１ １５．９

合计

９８１

，

４７４ －２０４

，

６８３ －１７．３ ５

，

４６６

，

０１３ －５１５

，

３５５ －８．６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ｉｊ＿Ｌｉｊ ＿＿

ｍ ｎ

∑∑＿Ｄｉｊ＿Ｌｉｊ

注：

Ｑ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ｉｊ－－－－－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

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

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

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

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002408�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4-049

债券代码：128005�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债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

称

"

齐翔转债

"

）

1,240

万张，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优先配售齐翔转债共计

7,

896,837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3.68%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通知：

2014

年

5

月

29

日至

2014

年

6

月

11

日期间， 公司控股股

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其所持有的齐翔转债

2,548,647

张。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12

日，公司控股股东还持有齐翔转债发行总量的

23.68%

。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4－036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升达集团

"

）的通知，其质押给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000,000

股已

解除质押， 并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214,438,8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33%

，累计

质押

104,18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8.58%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19%

。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7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接到公司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安集团

"

）通知，为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长安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16,000,000

股质押给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并已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 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长安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7%

，其中累

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268,5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89%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